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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  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苗栗縣政府。 

貳、案   由：苗栗縣政府於 96 年間辦理拓寬苗 12-1 鄉

道工程，未經鑑界且未取得相關地主同意

，即擅於私有土地上鋪設柏油路面，致施

工後又刨除，顯見該府便宜行事，漠視人

民財產權益，並浪費行政資源；復於臺灣

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 98 年間偵辦所屬相

關人員竊佔、圖利之告訴案時，即知悉該

道路工程有無權占用私有土地之情事，竟

置之不理，迨地主提起民事訴訟，始依執

行命令辦理，顯見該府處理該道路改善工

程缺乏法治觀念，除肇致人民興訟外，戕

害政府形象莫此為甚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 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 

據報載：苗栗縣政府拓寬苗 12-1 鄉道，疑似不當侵

占民地並替縣長胞弟劉政池開路，涉有違失等情乙案，

業經本院調查竣事，茲就調查發現違失之事實與理由臚

列如下： 

一、苗栗縣政府於 96 年間辦理拓寬苗 12-1 鄉道工程，未

事先辦理鑑界或勘定用地範圍，亦未取得後龍鎮頂東

段 6 地號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，即擅於該土地上鋪設柏

油路面，致施工後又刨除無權占用部分之柏油鋪面，

顯見該府未依法行政，便宜行事，漠視人民財產權

益，並浪費行政資源，違法事實至為灼然。 

(一)依憲法第 15 條規定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

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。」，司法院釋字第 400 號解釋

更進一步闡明：「憲法第 15 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

予保障之規定，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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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其自由使用、收益及處分之權能，並免於遭受公

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，俾能實現個人自由、發展人

格及維護尊嚴。如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，

國家機關雖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，但應給予相當

之補償，方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。」 

(二)查苗栗縣政府辦理拓寬苗 12-1 鄉道工程（按：該

道路苗栗縣政府曾於 96 年度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

編定為苗 12-1 鄉道，惟未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，

該府再於本（99）年度提報交通部公路總局編定為

苗 12-1 鄉道，目前業經該局審查通過並轉報交通

部審查核定中，故仍簡稱苗 12-1 鄉道），係緣於

苗栗縣後龍鎮鎮民代表魏水樹於 96 年 4 月 10 日陳

情該府勘查並修復埔頂里 1 鄰臺 13 甲線入口處往

天賜佛院道路。該府派員勘查後，認為該道路有迫

切改善之需要，爰於取得後龍鎮頂東段 1 地號土地

所有權人劉○延 96 年 6 月 24 日土地使用同意書

後，辦理「造橋鄉豐湖村天賜佛院入口道路改善工

程」，初步於 96 年度針對局部路段（即該轉彎路

面）先行進行加封瀝青混凝土改善，改善道路路面

長約 70 公尺、寬 5 公尺，所需經費共計新臺幣 9

萬 8 千元整。嗣於 97 年度持續針對該道路路段辦

理改善。 

(三)據該府稱，因財源拮据，歷年辦理農路小型改善工

程，未編列用地補償費，皆以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

意書之方式始辦理後續工程施工。然從地籍圖上顯

而易見該道路改善工程除須使用上開 1 地號土地

外，毗鄰之後龍鎮頂東段 6 地號土地（下稱系爭土

地）亦位於工程範圍內，該府竟未依法徵收並給予

補償，亦未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，即擅於其

土地上鋪設柏油路面。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與苗栗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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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協調未果，爰先後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

及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提起共同圖利、竊佔及請求拆

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之訴。有關圖利及竊佔罪嫌，雖

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；其中圖

利部分並據該署檢察官依職權送請臺灣高等法院

台中分院檢察署再議，經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

察署核予原處分並無不當，應予維持，爰為駁回之

處分。惟依上開不起訴處分書所載，該府承辦人員

已自承略以：…就依勘察結果概估經費，辦理設計

發包施工，施工前因這是小工程，並沒有先鑑界…

等語。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請求

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之訴，則經苗栗縣政府於最後

言詞辯論期日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請求逕為認

諾，該法院爰判決略以：苗栗縣政府「應將坐落苗

栗縣後龍鎮頂東段 6 地號土地如附圖所示標示

6-A001 部分面積 41.93 平方公尺，及標示 6-A002

部分面積 34.16 平方公尺範圍內之柏油路面剷除，

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共有人。」。苗栗

縣府嗣依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99 年 6 月 21 日苗院派

99 司執字第 9362 執行命令刨除占用私有土地部分

之柏油鋪面還地於民，刨除費用計新臺幣 1 萬 8 仟

元。 

(四)綜上，苗栗縣政府於 96 年間辦理拓寬苗 12-1 鄉道

工程規劃設計及發包施工時，竟因工程金額微小，

而未事先辦理鑑界或勘定用地範圍。然從地籍圖上

顯而易見系爭土地亦位於該道路改善工程範圍

內，該府卻僅取得後龍鎮頂東段 1 地號土地所有權

人同意，並未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；該府既

認為該段道路有拓寬之必要及急迫性，卻未循編列

經費依法徵收系爭土地之途徑辦理，即擅於其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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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鋪設柏油路面，致施工後又刨除無權占用部分之

柏油鋪面，顯見該府未依法行政，便宜行事，漠視

人民財產權益，並浪費行政資源，違法事實至為灼

然。 

二、苗栗縣政府於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 98 年間偵辦

所屬相關人員竊佔、圖利之告訴案時，即知悉本案道

路改善工程有無權占用私有土地之情事，竟置之不

理，迨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提起民事訴訟，始依判決後

之執行命令辦理，顯見該府處理該道路改善工程缺乏

法治觀念，除肇致人民興訟外，戕害政府形象莫此為

甚。 

(一)苗栗縣政府於 96 年間據後龍鎮鎮民代表魏水樹陳

情，未經鑑界亦未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同意，即

擅將前開道路往左右兩側拓寬，並鋪設柏油路面，

影響系爭土地所有權人權益。據苗栗縣政府查復，

本案 96 年度改善工程施作期間至竣工後，皆未有

發生爭議。嗣經系爭土地所有權人請求苗栗縣政府

拆除拓寬部分之柏油路面返還其土地，惟該府未妥

適處理，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乃對該府所屬人員提出

竊佔案件之刑事告訴。該案雖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

檢察署為不起訴處分，惟依不起訴處分書所載，該

府承辦人員已自承略以：…就依勘察結果概估經

費，辦理設計發包施工，施工前因這是小工程，並

沒有先鑑界，因劉○延有提出土地同意書，且伊等

並沒有增加道路的寬度，只是把原來長草的部分舖

柏油，後來鑑界結果，確實有占到告訴人土地一小

部分等語。 

(二)是以，苗栗縣政府於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 98

年間偵辦所屬相關人員竊佔、圖利之告訴案時，該

府即知悉本案道路改善工程有無權占用私有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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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情事，竟置之不理，迨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另案提

起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之民事訴訟，該府遲於最後

言詞辯論期日始對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之請求逕為

認諾，更延至最後始依判決後之執行命令辦理，顯

見該府處理該道路改善工程缺乏法治觀念，除肇致

人民興訟外，戕害政府形象莫此為甚。 

綜上所述，苗栗縣政府於 96 年間辦理拓寬苗 12-1

鄉道工程，未經鑑界且未取得相關地主同意，即擅於私

有土地上鋪設柏油路面，致施工後又刨除，顯見該府便

宜行事，漠視人民財產權益，並浪費行政資源；復於臺

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 98 年間偵辦所屬相關人員竊佔

、圖利之告訴案時，即知悉該道路工程有無權占用私有

土地之情事，竟置之不理，迨地主提起民事訴訟，始依

執行命令辦理，顯見該府處理該道路改善工程缺乏法治

觀念，除肇致人民興訟外，戕害政府形象莫此為甚，爰

依監察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，送請行政院轉飭所屬確實檢

討改善見復。 

 

提案委員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9 9 年 1 0 月   日  

 


